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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认定工伤的规定是否会在修改中予以删除，目前尚未见

底，而反映在上下班途中的在途路线的合理性和上下班时间合理性在工伤认定的实务中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

的问题。 

 

    2008年11月27日17点10分，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钱某驾驶摩托车与一辆小型货车碰撞，造成钱某经

抢救无效死亡。2009年5月15日，钱某亲属向W市劳动保障行政机关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在举证中称，钱某发生事故时不在回家的必经线路上，且是带女友去战友家的吃饭途中，不应认定为工伤。 

 

    该案由于事故当事人死亡，其同车的女友拒绝接受调查，导致工伤认定机关对钱某事故发生当时的动向

无法考证。但是可以判断的一个事实是，事故发生在钱某下班后的10分钟之内；同时根据交警部门在事故发

生第2天对其女友所做的调查笔录反映，当时他们是要骑车前往离单位不远的位于312国道上的加油站加油，

交警部门在事故现场调查时也证实，其摩托车油箱中的汽油已所剩无几，且事故发生地的对面就有一个加油

站。但是加油之后钱某是准备回家还是如其女友说的会去战友家吃饭，因未成事实而无法判定，劳动保障部

门在对死亡职工亲属进行调查时，所得到的反映不尽一致。至此，对于钱某的事故能否认定为工伤，产生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认为应当认定为工伤的理由是，其加油的行为也是下班回家所必须的，具有合理性，

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加油之后不回家；认为不能认定工伤的理由是，其路线不合理，与回家的方向不一致。 

 

    分析本案，笔者认为，钱某能否认定工伤，其焦点并不应该界定在钱某去加油的行为是否具有下班回家

的合理性，而在于，下班途中事故的认定上，应否局限于回家途中。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原文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很明显，《条例》并没有将下班的途中限定在“下班回家途中”。将“下班途中”理解为“下班回家

途中”，就如同将火车排除在机动车外一样，是对《条例》规定的狭义化，并不符合《条例》创制的原则和

宗旨。 

 

    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

经济补偿”。根据《条例》第十四、第十五条的规定，这里的因工作原因，既包括了直接的工作原因，也包

括了间接的工作的原因，上下班的途中就是间接的但又是与工作有密切关联的原因。 

 

    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 ，其行为特征并不因上班出发地的改变或者下班目的地的不同而影响其本质。举

个例子，譬如上班，并不会因为职工是从常住地的家里出发还是临时宿夜的酒店或者其他地方出发而影响其

去上班的行为结果。假如从家里出发是上班，而从酒店或者其他地方出发就不是上班，那么，这就意味着职

工除了住在家里能实现去上班的目的外，其他则都不能？显然这是不成立的逻辑。下班也是如此，如果只有

回家才是下班，那么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职工下班后离开用人单位没直接回家，那么该职工当天

就被否定了有下班的情形，如此，职工离开单位的行为属于上班还是另有介于上班和下班之间的第三种情形

存在？ 

 

    不管《工伤认定条例》第十四条的第六项在制定时的初衷是怎样的，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一旦发

生理解上的歧义，以有利于相对人的理解执行。何况，将“上下班途中”的下班途中理解为下班回家途中没

有法律依据。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于私权领域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下班后去往哪里，属于公民个

人的自由，法律没有理由限制职工下班后只能回家，也就自然对于下班途中的风险救济不能限制于回家途

中。这里必须提出的是，途中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工伤申请人承担。至于第十四条的第六项规定本身的

缺陷，因不在本案的论述范围，故在此不作分析，相关意见可见本人拙文《关于工伤认定中上下班机动车事

故适用问题的思考》（刊《中国劳动》2009年第2期），在《条例》尚未对此项修改（删除）时，应当依据

《条例》所确定的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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